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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7          证券简称：中国铁物          公告编号：2021-临036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364,133,7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2%；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7月8日。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于2020

年10月10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向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2523号），核准公司向中铁物总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8名交易

对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核准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

过16亿元。公司最终确定发行股数为478,552,206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29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574,436,757.74元，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24家（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各发行对象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股） 限售期（月） 

1 中铁物总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4,418,482 36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60,790,27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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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杨祖呈 3,343,465 6 

16 陈磊 3,039,513 6 

17 袁静 3,039,513 6 

18 程淼 3,039,513 6 

19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39,513 6 

20 王建华 2,431,610 6 

21 钟荔菁 1,519,756 6 

22 曹希贤 1,519,756 6 

23 上海证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19,756 6 

24 尹志新 1,519,756 6 

总计 478,552,206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2021年1月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份性质为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对象中铁物总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限售期从新增股份上市

首日起计算共36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24年1月8日；发行对象中央企业贫

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国新投资有限公司、张百玲、国铁建信

（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鞍钢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青岛铁发鑫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冉建波、钟向军、周凤羽、王修玉、邱俊伟、财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中电清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杨祖呈、陈磊、袁静、程

淼、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建华、钟荔菁、曹希贤、上海证大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尹志新限售期从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计算共6个月，可上市流通时

间为2021年7月8日，前述23名股东合计持股364,133,724股。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增至6,050,353,641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发生配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公司股本数量

未发生变化，不存在相应限售股的同比例变化的情况。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作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1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自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股

票上市之日起6

个月内，不转

让所认购的股

份 

已履行 

2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3 张百玲 

4 国铁建信（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 鞍钢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6 青岛铁发鑫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 冉建波 

8 钟向军 

9 周凤羽 

10 王修玉 

11 邱俊伟 

1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北京中电清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4 杨祖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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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陈磊 

16 袁静 

17 程淼 

18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王建华 

20 钟荔菁 

21 曹希贤 

22 上海证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3 尹志新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不是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情况，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7月8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364,133,724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6.02%；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23名，证券账户总数为30名。 

（四）本次限售股份持有人申请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 

（股）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备注 

1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60,790,273 60,790,273 1.00% - - 

2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60,790,273 60,790,273 1.00% - - 

3 张百玲 60,790,273 60,790,273 1.00% - - 

4 国铁建信（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0,790,273 60,790,273 1.00% - - 

5 鞍钢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30,395,136 30,395,136 0.50% - - 

6 青岛铁发鑫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237,082 18,237,082 0.30% - - 

7 冉建波 10,638,297 10,638,297 0.18% 10,638,297 - 

8 钟向军 7,902,735 7,902,735 0.13% - - 

9 周凤羽 6,990,881 6,990,881 0.12% - - 

10 王修玉 6,686,930 6,686,930 0.11% - - 

11 邱俊伟 6,079,027 6,079,027 0.10% - - 

1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471,124 5,471,124 0.09% - - 

13 北京中电清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559,269 4,559,269 0.08% - - 

14 杨祖呈 3,343,465 3,343,465 0.06% - - 

15 陈磊 3,039,513 3,039,513 0.05% - - 

16 袁静 3,039,513 

13131313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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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上海证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19,756 1,519,756 0.03% - - 

23 尹志新 1,519,756 1,519,756 0.03% - - 

合计 364,133,724 364,133,724 6.02% 10,638,297 -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 

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国家持股 - - - - - 

2、国有法人持股 3,019,833,920 49.91% -151,975,682 2,867,858,238 47.40%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1,136,444,816 18.78% -22,796,351 1,113,648,465 18.41% 

4、境内自然人持股 118,541,025 1.96% -118,541,025 0 0.00% 

5、境外法人持股 - - - - - 

6、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 

7、内部职工股 - - - - - 

8、高管股份 3,060 0.00% - 3,060 0.00% 

9．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180,359,860 2.98% -70,820,666 109,539,194 1.81%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4,455,182,681 73.64% -364,133,724 4,091,048,957 67.62%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 1,595,170,960 26.36% 364,133,724 1,959,304,684 32.38%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4．其他 - - -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595,170,960 26.36% 364,133,724 1,959,304,684 32.38% 

三、股份总数 6,050,353,641 100.00% 0 6,050,353,641 100.00%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限售股上市

流通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

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上市公

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本次交易中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

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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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市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4、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申请解除限售股东

有关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7月6日 

 


